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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高中畢業學生赴葡就讀計劃規章》 

 

第一條 

（標的） 
 

本規章訂定向澳門特別行政區應屆高中畢業學生發放赴葡萄牙修讀學士

學位課程，尤其是法律學士學位課程，以及為此所需之前期葡語課程獎學金

的規則。 

 

第二條 

（申請條件） 
 

獎學金申請條件是： 

（一）於申請限期屆滿前已為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 

（二）已在澳門特別行政區學校就讀至少四年的應屆高中畢業學生。 

 

第三條 

（獎學金的名額及金額） 
 

獎學金資助名額每年最多為十五個，金額為每名受助人每年澳門幣六萬

五千元(MOP65,000.00)。 

 

第四條 

（獎學金的發放） 
 

獎學金每年發放一次，經審批後，可每年續期；其中在葡萄牙修讀葡語

課程的最長期限為三年，而修讀學士學位課程的最長期限為所就讀學校設定

的完成相關課程的最短期間再加上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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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獎學金受益人的義務） 
 

一、獎學金受益人(下稱受益人)的義務為： 

（一）如實作出聲明並應要求提供文件資料； 

（二）及時通知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有關個人資料的更改，包括身份證

明文件、住址、聯絡資料和銀行帳戶資料等； 

（三）未經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的事先批准，不得變更所修讀之課程； 

（四）當出現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其學習進度的情況時，立即知會澳門

大專教育基金會； 

（五）遵守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依據本規章所發佈的細則性規定、指引

及通告。 

 

二、倘受益人不履行上款所規定之義務，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可建議中

止或終止其獎學金。 

 

三、受益人必須在完成課程後六個月內返回澳門特別行政區服務，服務

期間不得少於連續三年。 

 

四 、 倘 因 繼 續 修 讀 更 高 學 位 的 全 日 制 課 程 而 要 延 遲 履 行 上 款 所 指 的 義

務，須事先向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申請並經澳門基金會批准，延遲的期限不

得超過三年。 

 

第六條 

（需提交的文件） 
 

獎學金申請人須提交： 

（一） 填妥的申請表格； 

（二） 《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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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出具的申請人至少已在澳門就讀四年的就讀證明； 

（四） 學校出具最近兩年的成績表副本； 

（五） 證明申請人在最近三年曾獲校內、地區性、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大

型活動或比賽獎項的文件副本； 

（六） 其 他 澳 門 基 金 會 、 澳 門 大 專 教 育 基 金 會 或 申 請 人 認 為 適 宜 的 文

件。 

 

第七條 

（申請的提交） 
 

一、申請人須在澳門基金會及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所公佈的期限內向澳

門基金會（地址：澳門新馬路永光廣場七樓）提交申請所需的文件。 

 

二、申請表格可於上款所述地點索取，或於澳門基金會網址下載。 

 

 

第八條 

（評審委員會） 
 

獎學金評審委員會由澳門基金會及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分別指派兩名及

三名代表組成，負責對獎學金的申請進行甄選及評審，評審結果由雙方確認

後生效。 

 

第九條 

（評核及甄選） 
 

一、評核及甄選方式為文件審核及面試，各佔總評分的百份之五十。 

 

二、文件審核按照以下標準評分： 

（一）中學校長為成績於每班位列首十名的學生所出具的推薦信（佔百

份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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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兩年的學業成績（佔百份之四十）； 

（三）操行評級（佔百份之二十）； 

（四）曾獲獎項（佔百份之十）。 

獎項性質 得分 

校內 1 

地區性 3 

全國性 5 

國際性 10 

 

三、在文件審核中評分不低於百份之五十者，方可進入面試階段。 

 

四、按總評分中得分較高者的順序甄錄。 

 

五、未按本規章的規定遞交申請所需文件者，不獲准參加甄選。 

 

第十條 

（公佈結果） 
 

評審結果將於面試後十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通知申請人，並於澳門

基金會網站內公佈獲選者名單。 

 

第十一條 

（獲選者須遞交的文件） 
 

如獲選的申請人確認接受獎學金，須自接到通知日起計十五日內向澳門

基金會遞交以下交件： 

（一）由本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如申請人未滿十八歲）簽署的，承諾在

完成有關課程後在澳門特別行政區任職不少於連續三年的聲明書； 

（ 二 ） 獲 選 者 的 個 人 銀 行 帳 戶 資 料 ， 須 載 有 銀 行 名 稱 、 戶 名 及 銀 行 帳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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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擔保人簽署的擔保書。 

 
 

第十二條 

（獎學金的發放） 
 

獎學金每年發放一次，款項由澳門基金會存入受益人指定的澳門銀行帳

戶。 

 

第十三條 

（獎學金的續期） 
 

為獎學金續期的目的，受益人須於每年十月三十日前向澳門大專教育基

金會提交上學年的成績表及下一年的學校註冊證明文件，經澳門大專教育基

金會批准延期者除外。 

 

第十四條 

（奬學金的終止） 
 

下列情況可引致獎學金的終止： 

（一）受益人或其監護人作虛假聲明； 

（二）受益人在紀律或刑事程序中被處分或被定罪； 

（三）受益人未經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書面批准而轉讀其他課程； 

（四）受益人未經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事先批准而休學，或休學期間超

逾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所批准的期限； 

（五）受益人放棄修讀課程； 

（六）所修讀前期葡語課程的成續或修讀學士學位課程所獲得的學分低

於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所訂定的標準； 

（七）違反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所制定的細則、指引及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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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獎學金之退還） 

一、 屬下列情況，受益人須向澳門基金會退還獎學金： 

（一） 如受益人因上條所指的情況而被終止獎學金，須在收到通知後三

十日內一次性退還所有已獲得的獎學金； 

（二） 如受益人不履行第五條第三款所規定的義務，須在三十日內一次

性退還所有已獲得的獎學金； 

（三） 如受益人不能完成第五條第三款所規定的服務期限，須按比例退

還已獲得的獎學金，退還金額按以下方式計算： 

退還金額  =  已獲得的獎學金總數
所欠服務的月數


36

 

二、 退還期限不得延遲或中止，屬特殊情況並事先得到澳門基金會書面

批准者除外。 

三、受益人因意外或疾病等原因，可以書面並附同相關證明文件向澳門

基金會提出延遲或豁免還款的申請。 

四、 不按規定退還獎學金者需承擔因此而引致的法律責任，其擔保人需

承擔連帶責任。 

 

第十六條 

（規章的解釋及修訂） 

 

一、本規章的修訂及解釋權屬澳門基金會及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 

 

二、除另有規定外，上款所指的修訂不具追溯力。 

 

三、本規章未有規定的內容由澳門基金會及澳門大專教育基金會在取得

共識後解決。 


